


附件2：
宜昌市交通运输局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目标管理考核表

被检查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 日

	项目
	总分
	考核内容
	应得分
	扣分
	实得分

	领导责任制
	2
	单位主要负责人认真履行综治第一责任人职责，及时研究解决事关本单位综治工作和平安建设的重大问题，主持召开党组（委）综治工作专题会议全年不少于2次。
	0.5
	
	

	
	
	建立领导干部综治实绩档案，建档资料齐全并及时上报。
	0.5
	
	

	
	
	与机关科室、所属单位层层签订《综治目标管理责任书》。并将综治工作纳入本单位年度工作规划（工作要点），半年有总结、年终有检查考核。
	0.5
	
	

	
	
	单位内部综治组织、人员、制度、工作落实，成立由主要负责人任组长的综治工作领导小组，分管领导明确，专兼职工作人员到位。
	0.5
	
	

	维护社会稳定
	2
	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制度健全，排查调处工作有人抓、有人管、能落实。制度健全，有排查调处记录，无内部人员非正常上访。
	0.5
	
	

	
	
	坚持每月对矛盾纠纷进行排查并及时调处，落实《信访条例》，按要求开展接访工作。无因来信来访问题没有妥善解决而发生群众越级上访，无群体性事件。
	0.5
	
	

	
	
	建立“大调解”工作机制，主动化解社会矛盾。
	0.5
	
	

	
	
	认真开展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工作，建立风险评估工作制度
	0.5
	
	

	平安建设
	2
	抓好《机关、企业、事业单位内部治安保卫工作条例》和《湖北省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条例》的学习贯彻。
	0.5
	
	

	
	
	深入开展多种形式的平安创建活动。有计划，有措施落实。
	0.5
	
	

	
	
	机关内部、直属单位和住宅区的人防物防技防措施完善落实。制度落实到位，无盗窃等刑事案件，无重大治安灾害事故，无泄密事件。
	0.5
	
	

	
	
	按要求做好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，干部职工普法教育、管理措施落实，无违法犯罪问题发生
	0.5
	
	

	齐抓共管
	2
	充分发挥职能作用，认真完成交办工作。
	0.5
	
	

	
	
	对系统单位或垂直管理部门的综合治理和平安创建工作有布置、有检查考评、有奖惩。
	0.5
	
	

	
	
	积极参与所在地城区街道、派出所平安创建工作。
	0.5
	
	

	
	
	加强社会建设，创新社会管理，认真完成三项重点工作任务。
	0.5
	
	

	消
防
安
全
	2
	消防安全层层签订消防安全责任书
	0.5
	
	

	
	
	消防培训人数达到总人数95%以上
	0.5
	
	

	
	
	消防器材与消防设备、标志完好率达100%
	0.5
	
	

	
	
	没有火灾隐患及火灾事故发生
	0.5
	
	

	总分
	10
	
	10
	
	


说明：本考核记载表以10分制为满分，考核内容中每一项未落实扣0.2分，均未落实将此项0.5分扣完为止。

组长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计分人（签字）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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